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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佛山南宝高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 

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

 

佛山南宝高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

司： 

现对由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主办券商”）

推荐的佛山南宝高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股票公开转让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以下

简称“全国股转系统”）挂牌的申请文件提出第二轮问询意

见。 

1.关于业绩真实性。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：（1）

报告期内，公司前五名客户收入占比为 19.15%、25.65%，客

户数量为 738 家、716 家，报告期末销售人员为 32 人，直销

客户复购率为 65.04%、82.97%；公司客户存在多家关联方；

（2）公司向东莞南盛采购销售服务，东莞南盛会协助公司进

行客户开拓，公司各期向其支付佣金 195.97 万元、23.13 万

元；（3）公司内销及外销毛利率差异高于可比公司，不同产

品直销及贸易商客户毛利率差异变动较大；（4）公司应收账

款逾期客户多为房地产客户；（5）中介机构发函比例为

84.52%、85.26%，回函相符比例为 53.46%、67.56%，走访比

例为 27.02%、32.34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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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：（1）说明客户集中度较低的原因，与可比公司

是否存在显著差异；说明在客户较为分散的情况下，销售费

用率较低的原因，销售人员人数及销售费用金额与业务规模、

业务拓展、老客户维护等情况是否相符，是否存在依靠控股

股东及关联方拓展客户或承担销售费用的情况；报告期内直

销客户复购率出现较大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与主要直销客

户合作是否稳定；（2）逐家说明公司与关联方交易的背景及

必要性，相关产品是否实现终端销售，交易是否真实，是否

存在通过关联方调节收入或利润的情况；说明香港高盛主要

销售公司产品的原因；（3）公司向东莞南盛采购销售服务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，双方合作模式，东莞南盛为公司拓展的客户

情况及交易金额，相关客户与公司直销客户是否存在重叠，

相关客户的销售价格、信用政策等与公司其他直销客户是否

存在显著差别；服务佣金计算方式、公允性及报告期内大幅

下降的原因，双方是否存在异常资金往来及其他利益安排，

东莞南盛是否存在为公司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；公司是否存

在其他销售服务商，如有，请一并说明；（4）量化分析主要

产品内外销毛利率差异较大，且大于可比公司的原因及合理

性；量化分析主要产品直销及贸易商客户毛利率差异区别较

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5）说明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，应收

房地产客户金额、账龄、比例、逾期情况，是否存在无法收

回的风险，坏账计提充分性；（6）结合生产工艺，说明公司

机器设备较小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报告期内机器设备规模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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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人员人数与产销量的匹配性，与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

别。 

请主办券商、会计师：（1）对上述事项补充核查，并发

表明确意见；（2）说明回函不符及未回函比例较高的原因，

采取何种替代程序，采取的替代程序能否支持得出的结论性

意见；（3）说明客户走访比例较低的原因，走访对象的选取

标准，走访形式及不同形式走访金额、比例，走访情况能否

支持得出的结论性意见。 

2.关于同业竞争。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，公司

竞争方热熔胶收入或毛利占公司同类业务收入或毛利的比

例较高。 

请公司：（1）重新测算并说明竞争方同类收入或毛利占

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毛利的比例，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

同业竞争；（2）补充说明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取得主

要制鞋类热熔胶客户的供应商资质认定是否具备可行性，是

否存在实质性障碍；台湾南宝是否就拟向公司出售热熔胶相

关业务资产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，是否具备可

执行性；（3）补充说明公司就无热熔胶生产竞争方相关同业

竞争采取的具体规范措施及可执行性，是否存在挂牌后新增

同业竞争的风险。 

请主办券商、律师补充核查上述事项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除上述问题外，请公司、主办券商、律师、会计师对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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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

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——公开转让说明书》《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》等规定，如存

在涉及公开转让条件、挂牌条件、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

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，请予以补充说明；如财务报告审

计截止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超过 7 个月，请按要求补

充披露、核查，并更新推荐报告。 

为落实中国证监会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北京证券交

易所类第 1 号：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

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》的工作要求，中介机构应就北交

所辅导备案进展情况、申请文件与辅导备案文件一致性出具

专项核查报告并与问询回复文件一同上传。 

请你们在 10 个交易日内对上述问询意见逐项落实，并

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公开转让并挂牌审核系统上传问询意见

回复材料全套电子版（含签字盖章扫描页）。若涉及对《公

开转让说明书》的修改，请以楷体加粗说明。如不能按期回

复的，请及时通过审核系统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。如公开转

让说明书所引用的财务报表超过 6 个月有效期，请公司在问

询回复时提交财务报表有效期延期的申请，最多不超过 3 个

月。 

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，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请审慎、严肃地检查报送材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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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、疏漏、不实。 

我们收到你们的回复后，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

们发出审核问询意见。如发现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开展工

作，我们将对其行为纳入执业质量评价，并视情况采取相应

的自律监管措施。 

 

挂牌审查部 

二○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


